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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9 ( ) 
% % % 

   924,985  45.90   936,464 52.13  (11,479)  (1.23) 
 574,028  28.49  423,898  23.60  150,130 35.42 

   258,738  12.84   201,081  11.19  57,657   28.67 
   257,385  12.77   234,955  13.08 22,430   9.55 
 2,015,136 100.00 1,796,398 100.00  218,738  12.18 

110 109 ( ) 
% % % 

   404,678  20.08   379,213 21.11 25,465 6.72 
 308,543  15.31  273,917  15.25 34,626 12.64 

   802,986  39.85   641,551  35.71 161,435 25.16 
   283,409  14.06   330,611  18.41 (47,202) (14.28) 
   215,520 10.70   171,106 9.52 44,414 25.96 

2,015,136 100.00 1,796,398 100.00 218,738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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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09
     1,758.25       1.73 
       15.63       6.91 
        6.40%      14.48% 

110 109

2,015,136 100.00 1,796,398 100.00 
247,588 12.28 212,893 11.85 

25,750 1.28  7,936 0.44 
274,743 13.63 5,929,631 330.08 

5,361 0.27 5,429,260 302.23 

   110    109
   0.04 %    48.76 % 
   0.05 %    52.84 % 
   2.60 %     0.57 % 
  27.72 %   427.82 % 
   0.27 %   302.23 % 
   0.04    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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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110 1,039 1,149 110 1,168 1,278 
102 445 547 102 548 650 

   - 66 66    -  81  81 
   - 36 36    - 45 45 
   - 156 156    - 192 192 

210 36 246 210 44 254 
422 1,778 2,200 422 2,078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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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章程」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十二

之一條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

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 

為配合政

策推動股

東會視訊

會議，使

召開股東

會之方式

更具彈

性。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如附修正前後條文 

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 32條 本公司及子公司除取得

供營業使用之資產外，

尚得投資購買非供營業

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

券時，其額度之限制分

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之總額不得逾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五十；子公司

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有價證券之總額，

不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

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子公司不得逾其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五，子公司

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本公司及各非專營投資

子公司除取得供營業使

用之資產外，尚得投資

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

有價證券時，其額度之

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之

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

之五十；各子公司不得

逾其最近期財務報表淨

值之百分之三十。 

二、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各子公司不得逾其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

百分之二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二十五；各子公司

不得逾其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十。 

 

第 32條

之 1  

 

專營投資之子公司購買

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

或有價證券時，其額度

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全體專營投資之子

公司不動產及其使用權

 



資產之總額不得逾本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之百分之三十。 

二、全體專營投資之子 

公司有價證之總額不得 

逾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之百分之二十。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

之限額不得逾本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

分之十。 

四、各子公司投資額度

若有超限時，如經該公

司董事會通過並提報本

公司董事會追認者，不

在此限。 

第 37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

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

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

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處理程序有關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

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

分之十計算之；本準則

有關實收資本額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交易金額

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新臺幣二百

億元計算之。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

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

資產金額計算。 

 

 



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如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三條：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

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

或繳交之簽到卡計

算之。 
 

股東會應設簽名簿

供出席股東簽到， 

或由出席股東繳交

簽到卡以代簽到。 

出席股數依簽名簿

或繳交之簽到卡及

視訊會議平台報到

股數，加計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明訂公司股

東會以視訊

會議方式為

之時，計算出

席股份總數

時應加計以

視訊方式完

成報到股東

之股數。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

上午九時或晚於下

午三時。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應於本公司所在 

地或便利股東出席

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本公 

司得以視訊方式召

開股東會，會議開 

始時間不得早於上

午九時或晚於下午

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不受前項 

召開地點之限制。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於主席宣 

布散會前，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情事，致視訊 

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 

1.為符合數

位時代需求， 

提供股東便

利參與股東

會之管道，公

司得以視訊

方式召開股

東會，公司有

實體股東會

及以視訊會

議之不同方

式召開股東

會。 

2.明定公司

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不受

開會地點之

限制。 



，持續達三十分鐘 

以上時，應於五日 

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日期，不適用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二

條之規定。 

第九條 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為假決議。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已屆開會時間，主 

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

權數及出席股份數

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出席時，主席 

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 

。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為假決議，並將 

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

集股東會；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股東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者，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 

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公司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

方式為之

時，公司假決

議另行召集

股東會，股東

欲以視訊方

式出席者，應

向本公司重

行登記。  

 



決。 

 

，應於會議開始前 

三十分鐘，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受

理報到，完成報到 

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

前，如出席股東所 

代表股數達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 

假決議，依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大會表

決。 

第十四條 

之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以視訊方 

式參與之股東，得 

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文字方式提問 

，每一議案提問次 

數不得超過兩次， 

每次以二百字限， 

不適用第十一條至

第十四條規定。 

明訂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

東會之股

東，其提問之

方式、程序與

限制。 

第十八條 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另

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如經主席徵 

議案之表決，除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另

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 

決時，如經主席徵 

為使參與股

東會視訊會

議之股東得

即時知悉各

項議案之表

決情形及選



詢無異議者視為通

過，其效力與投票 

表決同，並於股東 

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會同意、反對及 

棄權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詢無異議者視為通

過，其效力與投票 

表決同，並於股東 

會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會同意、反對及 

棄權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

召開者，本公司應 

於投票結束後，即 

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 

依規定揭露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舉結果，規範

充足之資訊

揭露時間。 

 




